
法官潘兆童
判詞要點

本案不涉貪污元素，不能以貪污
來形容案情。

案中被告兩人無不誠實意圖，只
是做錯申請程序。

判處被告兩人社會服務令和監禁
，都與案情不成比例。

首被告陳志雲判處罰款8.4萬元。

次被告叢培崑判處罰款2.8萬元。

本案案情特殊，非真正貪污，屬
技術性犯法。若處理真正貪污案
，法庭定必處予監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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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昭

論􀎠點人頭􀎡和司法覆核的被濫用 􀎠黑金􀎡輕過一頓飯？

社 評 井水集

特區政府提出的 「版權條例修訂草
案」 ，近日在立法會進行二讀，但經過
前後兩日半會議，除了加起來達到五十
多次的 「點人數」 之外，會議一事無成
，二讀根本並未開始，最快也要等到明
年一月……。

對此，代表政府的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蘇錦樑表示大失所望，影音娛樂
等版權相關業界人士氣憤難平，小市民
更感到莫名其妙：立法會開會幾時變了
「點指兵兵」 般的小孩子遊戲？議事廳

內鐘聲不斷響起， 「尊貴議員」 們就像
「兵捉賊」 或 「躲貓貓」 那樣一個一個

的溜出去、又一個一個的被捉回來。
對此，有市民質疑，為何 「點人數

」 可以無限次提出，為何主席不予制止
？答案是，在現行立法會體制下，要求
點算在席議員人數是 「議事規則」 賦予
議員的權利，任何議員只要對在座人數
是否足夠產生懷疑，就可以提出點人數
的要求，除非當時在席人數明顯過半，
否則主席不得拒絕點算要求。

那麼，會議守則又為何要有這麼一
項規條？答案很簡單，就是為了避免會
議在出席人數不符法定要求的情況下強

行匆匆通過一些法例，從而確保議會的
合法性和公正性。從規條本身而言， 「
點人數」 並不是一項荒謬的或沒有必要
的規定，程序本身是公義的，但眼前公
義的程序被反對派拿來用作搞亂議會和
阻撓政府依法施政的 「武器」 ，公義也
就變成不公義了。

無疑，立法會議事規則絕不可輕易
言修改，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修改
和制訂法律、對政府工作提出質詢、就
任何有關公眾利益的問題進行辯論，都
是議員的法定權能和職責；除非修改基
本法和議事規則，否則， 「點人數」 是
合法的規程，更何況， 「罪」 根本不在
「點人數」 本身，而是那些利用和濫用
「點人數」 的反對派議員。

對此，廣大市民可以說是既焦急又
感無奈。尊重和維護立法會議事職能，
每一位市民都不會有異議，但是，反對
派無休止的 「拉布」 、 「流會」 、 「點
人頭」 、 「中止待續」 ……，已經令到
立法會 「會不成會」 、政府施政寸步難
行，這種局面、這樣的 「程序公義」 ，
到底要不要改變？

而 「無獨有偶」 的是，近日，有關

司法覆核問題，引起了兩位司法界重量
級 「大老」 的爭議，司法、法律界和市
民也十分關注。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
顯倫（Henry Litton）日前在一個午餐
會演說中指出，近年司法覆核程序被濫
用，一些團體和市民在沒有充分理據的
情況下對政府或公營機構提出司法覆核
，以至公共工程和公眾利益受阻；對此
，終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在報上著文提
出不同意見，認為司法覆核在法治前提
下乃無可避免，眼前亦無被濫用。

事實是，司法覆核如同立會 「拉布
」 、 「點人頭」 一樣，在程序上都無可
厚非，只要符合規條和法律規定，就可
施行；但是，當眼前所見，特區政府所
有重大施政，包括粵深港高速鐵路、港
珠澳大橋、赤鱲角機場第三條跑道、公
屋工程用地，以至政制改革、依法普選
，還有眼前的版權條例修訂，有那一樣
沒有曾經或正在陷入司法覆核與 「拉布
」 、 「點人頭」 的深淵之中而舉步維艱
？這難道是所謂 「三權分立」 的 「新常
態」 或 「司法覆核」 、 「拉布」 沒有被
濫用？市民對此的不滿難道又全不值得
考慮？

議員李卓人和 「長毛」 梁國雄，
在立法會 「議員利益委員會」 中因指
控 「不成立」 被 「放生」 ；但立會委
會不等於執法和司法部門，立會委會
的決定更不等於法治上的決定。

立會可以 「放生」 李卓人和 「長
毛」 ，執法和司法部門卻饒不了他
們！

事實是，以 「阿人」 和 「長毛」
的個性作風，如果不是 「心中有鬼」
，在 「黑金」 問題上一再被建制派和
市民批評、抨擊，包括在立會委會作
出決定後出席電台節目被 「質」 ，早
就發力還擊以及破口大罵了，還會
「死死氣」 的承認 「做法係唔夠謹

慎」 、 「係可以做得好啲」 ，還 「
頭耷耷」 的說什麼 「希望市民原諒
啦」 ……。

事實是，從已經公諸於眾的事實
來看，包括立法會 「利益委員會」 的
聆訊紀錄， 「阿人」 和 「長毛」 如果
可以迴避法律責任，可以不被廉記 「
請飲咖啡」 ，那除非太陽自西邊出來
了。

退一萬步而言，不管兩人收受的

一百五十萬與五十萬來自何方、用於
何事，以法治上的 「最低消費」 而言
， 「公職人士收受利益未作申報」 這
一點，兩人是一定脫不了身的。

眼前事實是，兩人在年前分別收
取了黎智英給予的總額分別為一百五
十萬元與五十萬元支票，支票上白紙
黑字， 「抬頭」 寫的就是李卓人、就
是梁國雄；那麼，不管是 「暫時保管
」 還是 「永久保管」 ，兩人都必須向
立法會議員利益委會作出申報，紀錄
在案。

事實是，在法律面前和市民眼中
，公職人員收取利益沒有申報，都是
不可以接受的事。就在昨天，前特首
曾蔭權涉嫌租住深圳房子未有申報，
案子再度提堂、轉解高院；無線電視
前高層陳志雲收取 「飯局」 節目利益
，罪成被判罰款八萬五。

「阿人」 和 「長毛」 收取 「抗中
亂港經費」 一百五十萬和五十萬未作
申報，性質總不會輕過陳志雲的一頓
飯吧？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在上訴
庭頒令下，陳志雲罪成已是必然定局，陳志
雲的友好紛紛為他撰寫求情信，希望法庭輕
判。昨日辯方呈上34封求情信，當中包括前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無綫電視非
執董邵方逸華以及無綫的藝員和職工，他們
都異口同聲形容陳志雲不貪心，本案犯錯只
是無心之失。而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就
指，陳志雲曾義務擔任盲人英文導師，令其
中一名學生成為首位及唯一一位盲人法庭翻
譯員。

辯方昨日在庭上讀出求情信。馬時亨在
信中指被告過去為人正直，認為本案只是被
告一時大意，希望法庭輕判。而現任無綫電
視非執董邵方逸華就稱，她認識陳志雲超過
20年，兩人在工作時關係密切，過去被告都
會以無綫利益為依歸，更為公司贏得大量名
譽，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他都沒有追問回報
，只是醉心工作，從沒向公司斤斤計較。邵
方逸華認為，在本案情況下，公司其實沒有
損失，相信被告為人誠實，僅是無心之失。

前無綫總經理何定鈞就指，被告在案中
以藝人身份取酬出席涉案活動，整體上令原
本節目更具觀看性，公司利益未有受損。

而著名藝人汪明荃、黎耀祥、曾志偉亦
透過求情信，指被告身為公司管理層，也同
是藝人，兩重身份可謂 「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現行法例未必能對應被告的特殊情況
，相信存在灰色地帶，認為案發時被告犯法
也不自知，屬情有可原。

另外，商台主席何驥的求情信稱，陳志
雲以藝人身份出席活動，可讓無綫獲得更多

收益，認為被告過去的付出，已遠超於行政管理人員
的職責。他更直言 「非陳志雲欠無綫，而是無綫欠陳
志雲」。

辯方又指被告過去熱心公益。求情信中有最少兩
封來自社福界。一直為失明人士爭取權益的莊陳有，
在信中稱被告過去一直有義務擔任盲人英文導師。其
中有一名女學員，在陳志雲的課堂中獲得鼓勵，最終
成為首位及目前唯一的盲人法庭翻譯員。

長者安居協會總幹事梁淑儀則指，被告兩次脫罪
，又兩次在控方上訴下被定罪，但被告一直積極面對
，發放正能量，對整體社會發出正面的鼓勵作用。她
認為法庭不應因被告一次犯錯，就抹殺他過去的貢獻
，陳有心有能力，如果剝奪他再次任職公職、慈善機
構的權利，是一大悲劇。

陳志雲涉貪案反覆上訴五年，終在昨日落幕，本案被告陳志雲（56
歲）在好友藝人王喜、牧師林以諾、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陪
同下到庭。另一被告叢培崑（32歲）則低調應訊。

官駁回控方兩項申請
在判刑前，控方再度引用《防止賄賂條例33A條》向法庭申請，禁

止陳志雲出任公營機構董事或經理七年。另外又要求陳志雲向無綫電視
交還涉案款項共11.2萬元。控方指出，該《33A條》是在1980年生效後，
35年來首次被引用，過去並無案例可循。

法官潘兆童就指，本案案情輕微，不認為本案可成有關條例的首案
案例，應由案情更嚴重的個案來作首案案例。而控方未徵詢無綫意願，
就要求被告交還涉案款項，無綫未必希望取回。因此駁回控方兩項申
請。

辯方求情指，本案由原審至上訴到終院，時間長達五年，對被告兩
人都是長期折磨及困擾。若非陳為人個性積極，他早已精神崩潰。同時
，又有不同階層人士為陳志雲求情，覺得他被裁定罪成，都感到惋惜、
同情、無限唏噓，甚至有人形容為 「情何以堪」。當時在犯人欄內的陳
志雲聽到律師的陳詞，亦雙眼通紅，淚凝眼眶。

而本案次被告叢培崑也因本案而失去事業，控方兩度提出上訴，叢
培崑就兩度被解僱，需賣樓應付律師費及生活費。至今年因終院頒下定
罪命令，他原定的11月婚期也因此需要取消。

法官潘兆童退庭四小時考慮量刑，他判刑時指本案與一般貪污舞弊
案件不同。首被告陳志雲在案中無濫用職權以收受回佣，或向他人提供
優待。他在案中所犯的過錯，只是沒按照僱傭合約，向公司呈交工作申
請，他看不到本案涉及貪污元素，不能用貪污來形容本案。潘兆童又指
出，求情信中反映，無綫管理層稱如陳志雲有做足手續，就會批准陳志
雲進行涉案的工作，可見案中被告沒有不誠實，其犯錯只是疏忽。被告
被定罪，亦只是技術性犯法。潘兆童認為，考慮到本案的特殊情況，認
定不宜向被告作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判刑，包括社會服務令都不適合，最
後決定判處陳志雲罰款8.4萬元，叢培崑罰款2.8萬元。而罰款總額正是涉
案的11.2萬元，由於被告兩人的保釋金均為10萬元，相信本案罰款會從
保釋金中扣除。

商台：陳仍是首席智囊
在庭內旁聽的被告支持者聽到本案以罰款處理，都表現鬆一口氣，

更即場拍手。當被告離開犯人欄時，紛紛上前與被告兩人握手，甚至擁
抱，有的更因激動而流淚。不過被告兩人離開法庭時，只顯出倦意，未
有回應傳媒提問。

商業電台對外事務部回應本案稱，商台由始至終都相信陳志雲個人
誠信，他仍是商台的首席智囊及節目主持人。而律政司表示，會研究法
官的判刑理據和外聘資深大律師的主控報告，才決定是否需要跟進。由
於得知陳志雲已表明考慮提出上訴，律政司不適宜在現階段再作任何評
論。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本
案在2010年3月透過廉政公署的 「威遠
行動」揭發，指當時身為無綫電視業務
總經理陳志雲及其私人助理叢培崑，在
未有申報下，利用公司職位收受報酬出
席無綫節目，另不誠實挪用製作節目合
約費用及串謀訛騙藝人免費出席活動。
不過兩被告在原審中脫罪，控方就鍥而
不捨地上訴務求令案中被告入罪。至今
年10月，控方終上訴得直。案件纏鬥五
年，雖換來被告兩人罪成，但只以罰款
方式處理。

據資料，被告陳志雲在1981年以一
級榮譽於香港大學畢業，一度加入政府
擔任政務主任。他在1984年開始投身廣
播業，當年曾以藝名「韋家晴」主持電台
節目。至1992年他正式離開政府，加入
商台從事行政工作。在1994年時，他轉
到無綫工作，位至業務總經理。至2006
年時他開始主持清談節目「志雲飯局」。

2009年12月31日，陳志雲未向無綫
報告，在奧海城商場倒數活動加入 「志
雲飯局」環節，並收取第三方提供的報酬
。廉署就以《防止賄賂條例》控以他串謀
欺詐、串謀以代理人身份接受利益、以
代理人身份接受利益等罪名。當時身為

陳志雲私人助理的叢培崑亦捲入案中。
叢培崑的背景資料不多，他曾經當

警察，在2007年開始出現在陳志雲身邊
，不時陪同陳志雲出席各式場合。陳志
雲稱叢培崑為「徒弟」，叢並一度入住陳
志雲家，同時為陳志雲打點個人事務。

本案在2011年於區域法院正式開審
，當時的被告有陳志雲、叢培崑以及時
任無綫業務拓展（市場及營業部）主管
的陳永孫。三人經審訊後脫罪。

及後律政司只針對陳志雲及叢培崑
的控罪提上訴。2012年11月21日上訴庭
接納律政司理據，認為原審法官分析陳
、叢兩人口供時出錯，要求原審法官重
新裁決。原審法官在2013年3月7日再行
裁決，但維持無罪原判。

2014年8月25日，律政司就針對原
審法官上訴，由於陳、叢兩人曾兩度獲
判無罪，外界普遍認為律政司是次上訴
會失敗。不過上訴庭法官裁定指原審法
官分析證據時確實出錯，透過上訴庭直
接判處陳、叢兩人罪成，並定在昨日判
刑。因本案涉及《防止賄賂條例》，按
過去案例，外界都認為被告兩人都會被
判入獄，但法官指本案情況十分特殊，
輕判罰款。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前行政長官曾蔭
權涉貪事件，昨日下午在東區裁判法院第三次提堂
，案件正式轉交高院審訊，估計最快於2017年才開
審。控方透露，證人名單上有現任與前任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與唐英年等官員。曾蔭權准以原有條件
保釋，他離開法院時並沒有回應記者提問

26證人包括林鄭唐英年
本案被告為曾蔭權（71歲），他被控兩項 「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罪」。首項控罪指，曾於2010年11
月2日至2012年1月20日擔任特首期間，在沒有合理
辯解或理由，或故意作出不當行為。即在相關行政
會議討論向雄濤廣播有限公司（後改名為數碼廣播
有限公司）發出牌照時，沒有向政府申報或披露，

或隱瞞正在與雄濤廣播的大股東黃楚標洽商，以八
萬元租住深圳東海花園一豪宅單位。有關租約洽商
會與牌照申請構成利益衝突。第二項控罪則指，曾
蔭權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7月身為特首期間，在
沒有合理辯解或理由，或故意作出不當行為。即在
提名何周禮成為授勳名單考慮人選時，隱瞞或沒有
向時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麥靖宇、發展局
、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披露，何周禮
曾為曾蔭權提供室內設計工程服務，有關服務會與
提名授勳人選構成利益衝突。

控方昨日在庭上透露，證人名單上共有26名證
人，當中包括現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前任政務
司司長唐英年及現任公務員敘用委員會主席劉吳惠
蘭等官員。

裁判官則正式頒令將案件轉交高院排期審理，
估計最快於2017年才開審。

離港前24小時通知廉署
曾蔭權以原有條件繼續保釋，即現金十萬元、

不准直接或間接與控方證人接觸、必須居住於報稱
的畢拉山寓所，以及需要在搬遷或離港前24小時通
知廉署。

曾蔭權與妻子曾鮑笑薇昨日下午二時許到達法
院。開庭時，曾蔭權一直呆坐在公眾席，直至裁判
官叫 「被告請上前」，他才回過神來，走到咪前。
至2時47分左右審訊完結，兩人雙雙步出法院，但
拒絕回應記者提問，兩人只手拖手站在法院門外讓
記者拍照。其後，一語不發登上座駕離去。

曾蔭權涉貪案轉高院2017審

▲曾蔭權與妻子曾鮑笑薇昨天一起離開法院
中通社

串謀收受利益 官指技術性犯法

陳志雲罰8.4萬唔使坐監
商台首席智囊陳志雲任職無綫電視業務總經理期間串

謀其時任經理人叢培崑貪污，原審法官潘兆童按上訴庭指
示，宣判兩人串謀代理人收受利益罪成，陳志雲、叢培崑
分別被判罰款8.4萬元及2.8萬元，毋須在獄中過聖誕。到
庭旁聽的陳志雲支持者，得知判刑結果後，都樂形於色，
部分人更激動流淚。不過，兩被告離庭時一臉倦容，都沒
回應任何提問。

大公報記者 梁康然

纏鬥五年 輕判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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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雲離庭時被傳媒包圍，他的好友王喜（前）為他開路
大公報記者梁康然攝


